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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气分公司 内部

中国石油化工
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气分公司文件

股份天然气安〔2025〕247 号

关于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（淄青线
胶州段改造工程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

山东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开展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（淄青线胶州

段改造工程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请示》（山东管道〔2025〕53

号）收悉。根据《天然气分公司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的

有关要求，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-6 日，组织验收工作组（见

附件），对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（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）

进行了现场勘察，并对《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（淄青线胶

州段改造工程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进行了技术审查。



0 2 0

根据验收工作组意见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青州至胶州天然气管道工程（淄青线胶州段改造工程）

项目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文件中的各项环保要求，不存在重大变

动，污染物排放和环境风险应急措施总体符合相关要求，生态恢

复良好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。

二、请你单位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有关规定做好公

示，并留存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有关文件资料，建立验收档案，以

备查阅。

三、项目正式运行后，你单位要认真落实验收工作组提出的

后续工作建议，并继续做好以下工作：

1.逐级建立环保责任制，层层分解环保目标责任。做好环保

工作宣传、培训，提高干部员工环保履职水平。完善环境管理制

度，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、污染治理措施长期有效。

2.定期开展环境风险识别，通过采取工程措施、管理措施等

实现环境风险有效管控。严控环境风险，配齐应急物资，加强应

急演练，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相关单位的应急联动，不断提高应对

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。

3.向管道沿线和站场附近的居民大力宣传有关安全、环保知

识，共同维护管道，以防止无意和有意的人为破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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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验收工作组意见及成员名单

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

2025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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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气分公司综合管理部 2025 年 11 月 11 日印发

（共印 2份）


